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研究所學生休學申請書
所　　別 所 學　　號

年　　級 年級 姓　　名

性　　別
□男□女  □一般生
          □就貸生

聯 絡 電 話

休 學 原 因 金 融 帳 號

通 訊 處

學　　生 簽章

指 導 教 授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休學者請自

行辦理 所　　長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休學者請自

行辦理

生  輔  組
(學雜費減免)

兵 役 承 辦

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女生

免辦

身心
健康
中心

學輔 課  指  組

保健 出  納  組

會  計  室

圖  書  館 休學者請自行辦理

註冊組
承  辦  人

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：
須退費者，請檢附繳費收據正本；如無請至出納組填具切結書並附於
後。
□未註冊，免繳費。
□註冊日之次日至上課(開學)日之前退還學費 2/3、雜費及其餘各費全
部。
□上課後未逾學期1/3休學者，學、雜費及其餘各費退還2/3。
□上課後逾學期1/3未逾期2/3休學者，學雜費及其餘各費退還1/3。
□上課逾學期2/3休學者，所繳各費均不退還。

註冊組組長 教務長

校 長 批 示

附　　註

1.休學一次以一年為限，期滿未註冊，以自動退學論。
2.休學期間，應徵服役，應於休學期滿之前，檢送部隊服役證明，申請
延
  長休學年退，俟退伍時攜帶退伍令申請復學。
3.休學一年期滿，持本校註冊通知單辦理復學，逾期未復學，應令退學。

4.休學申請期間：每學期期末考前得提出該學期休學之申請，期末考一
開始，即不得提出該學期休學之申請。

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研究生申請休學指導教授輔導報告表

年級 學號 姓名

在  校  就  學  情  形

輔    導    情    形

指 導 教 授
身心健康中心
主任(學輔)



所    長 學  務  長

切　　　　　結　　　　　書

立切結書人　　　　　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所

因　　　　　　於　　　學年度第　　學期辦理休學

，如復學時已無班可供就讀，本人願意以自動退學論

，並放棄先訴抗辯權。

此致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

立切結書人：　　　　　簽章

身分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

　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
